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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過往 3 年，在本港兩個主要的展覽場地，即香港會議展覽中心

（“會展中心”）及在 2006 年開始運作的亞洲國際博覽館

（“博覽館”）舉辦的國際展覽數目，參觀人數及當中首次在港

舉行的展覽佔總數的百分比如下：  

 

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 

國際展覽  45 46 77 

參觀人數  

876 469 970 339

有關方面仍在向展覽主

辦機構收集資料，預期統

計可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 

首次在港舉行的

國際展覽佔總數

的百分比  

13％  11％  45％  

 

 有關方面並無收集定單數目的資料。  

 

(二 ) 我們留意到近年來，鄰近地區增加了不少展覽設施。面對不斷轉

變的市場趨勢及鄰近地區在展覽業方面的新發展，政府一直透過

不斷提升香港自身優勢及對會展行業的基建作出策略性的投

資，以提供高質素的會議展覽設施及配套，來加強我們作為國際

會議展覽中心的地位。政府於 2005 年已支持香港貿易發展局

（“貿發局”）擴建會展中心第一期與第二期之間的中庭通道。

這擴建計劃可提供額外 19  400 平方米的展覽面積，令會展中心的
專用展覽面積整體增加 42%。擴建工程預計在 2009 年完成。我們

正與貿發局研究未來進一步增加場地的需要，包括在灣仔興建會

展中心第三期。此外，我們亦正積極與博覽館研究盡早開展博覽

館第二期擴建計劃，以期把展覽面積增至 10 萬平方米。  

 

 同時，政府會繼續與業界積極爭取更多國際會議及展覽在香港舉

行。各有關部門，包括投資推廣署、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、貿發

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等，會致力宣傳推廣香港作為會議展覽之都

的優勢。政府會繼續在有需要時統籌和協調大型國際會議的保

安、交通、接待等工作，讓有關活動順利舉行。  

 

 政府亦會加強與各方包括業界聯繫，採取適當措施，以鞏固香港

作為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的地位。  

 

 




